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０１

证券简称
：

新和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７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０

号文核准，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２２

万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３８．０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１４

，

９８７．１０

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５４１．４７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０９

，

４４５．６３

万元。 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３４

号验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浙

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与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子公司浙江新

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统称“甲方”）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精细化工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以下统称“乙

方”）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

５５１２１０００６５７４６

年产

６０００

吨氨基葡萄糖食品添加剂项目

中国银行新昌支行

３７３３８５１８０９４００１

年产

１２０００

吨维生素

Ｅ

生产线易地改造工

程项目

中国银行上虞精细化工

区支行

870037584908094001

中国建设银行新昌支行

３３００１６５６６３５０５３００８０３０

年产

６０００

吨异戊醛项目、 年产

３０００

吨二

氢茉莉酮酸甲酯项目、 年产

９００

吨叶醇

（酯）项目、年产

６００

吨覆盆子酮项目

中国银行潍坊分行

397102692378095001

以上五个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若有），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乙方向甲方提供银行结算账户服务事宜，及时、准确地办理人民币资金收付结算业务。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

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谢吴涛、潘志兵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乙方应当于

支取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

２００１６０

证券简称
：

ＳＴ

大路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１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披露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由于公司审计工作尚未最终完

成。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期变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

２００１６０

证券简称
：

ＳＴ

大路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２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快报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

尚须经最终核算
（

尚须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可能与最终核算
（

经审计
）

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一、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快报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万元）

０．００ １

，

１１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营业利润（万元）

－１４

，

８５６．００ －５７

，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９８％

利润总额（万元）

３２

，

９６２．００ ３７

，

２７６．００ －１１．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万

元）

１８

，

６０１．００ １７

，

６４０．００ ５．４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６ ０．２５ ４．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８．８７％ －７４．３２％ －５４．５５％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１８

，

３３３．００ ５９

，

８６８．００ －６９．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万元）

－５

，

１３４．００ －２３

，

７３５．００ ７８．３７％

股本（万股）

７０

，

６３２．００ ７０

，

６３２．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０．０７ －０．３４ ７９．４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０９

年公司没有恢复生产， 也未进行任何生产经营活动， 因此公司营业收入为

０

元， 同比下降

１００％

。 营业利润约

－１４

，

８５６

元，同比上升

７３．９８ ％

，净利润约

２０

，

０３３

万元，同比增

２９．３％

。 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约

１８

，

６０１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４ ％

。

三、其他说明

２００９

年，因此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仍然亏损，但因公司破产重整和子公司下板城公司、时装公司、承

德阪禾公司宣告破产及兴业造纸公司与债权人达成和解而产生较大金额损益，使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

现净利润

１．８６

亿元，但并没有给公司带来相应的现金流入。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３５

证券简称
：

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９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９３７５００

股， 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６２５％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一、 本公司新股发行及股本状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５７５

号” 文件核准，

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发行后， 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１．２０

元 （含税）； 同时，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式，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总股份数变更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

二、 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股东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创伟业）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持有本公司

５２５

万股股份， 其中

２６２．５０

万股系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从本公司原股东高玲

女士处受让所得， 另

２６２．５０

万股系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对本公司增资获得。 该公司承诺：

对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对本公司增资所获

２６２．５０

万股， 自该次增资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

变更之日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 起， 其余股票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票，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

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 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２００８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

创伟业股份增加至

７８７．５０

万股。

同创伟业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限售承诺。

三、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２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９３．７５

万股， 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２．６２５％

；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９３．７５

万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６２５％

。

３

、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

量

备注

１

深圳市同创伟业

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７８７５０００ ３９３７５００ ３９３７５００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对本

公司增资所获

２６２．５０

万股及

２００８

年度资本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 获

１３１．２５

万股

合 计

７８７５０００ ３９３７５００ ３９３７５００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９２７６４０６ ３９３７５００ １０５３３８９０６

１

、国家持股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７８７５０００ ３９３７５００ ３９３７５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９１９６８７５ ９９１９６８７５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高管股份

２２０４５３１ ２２０４５３１

８

、其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７２３５９４ ３９３７５００ ４４６６１０９４

三、股份总数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３７５００ ３９３７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五、其他说明

１

、同创伟业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２

、本公司未对同创伟业提供担保。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

４

、限售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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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164

证券简称
：

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

2010-011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

：

30

在宁波江北工业区荪湖路

1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济

隆先生主持。 现场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共

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341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8000

万股的

74.5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上

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418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回避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418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回避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陆小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3418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回避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3418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回避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公司

200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319,600.32

元（合并报表），母公司实现

净利润

25,438,039.63

元，按照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543,803.9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48,070,072.79

元，减去已分配的

2008

年度红利

18,000,000.00

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52,964,308.46

元。

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18000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

1800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13418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回避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3418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回避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13418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回避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0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13418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回避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同意

13418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回避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的议案》

同意

13418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回避

0

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蒋文军先生代表独立董事在会上进行述职，对

2009

年度出

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重点工作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

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顾海涛、 孙登成先生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见证律师认为：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000578

证券简称
：

盐湖集团 公告编号
：

2010-017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0

年

03

月

04

日召开

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067,615,959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 派

2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10

股派

1.80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04

月

27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0

年

04

月

28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0

年

04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

年

04

月

28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

咨询联系人： 吴文好

咨询电话：

0979-8448020

传真电话：

0979-8434104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000792

证券简称
：

盐湖钾肥 公告编号
：

2010－016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0

年

03

月

04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67,55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 派

4.03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实际每

10

股派

3.627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04

月

2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0

年

04

月

28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0

年

04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

年

04

月

28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高管锁定股份、

IPO

前法人限售股份。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盐湖大厦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张继文

咨询电话：

0979-8448121

传真电话：

0979-8434445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4

月

20

证券代码
：

000913

证券简称
：

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

2010

临
-021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0

日

（

2

）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锦屏大道

169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林华中先生

（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276,422,000

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

453,536,000

股的

60.95％

。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张伟、李波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本次会议各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均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2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6,4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6,4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6,4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6,4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6,4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6,4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均非关联股东，因此本议案二项关联交易无须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

结果均为：同意

276,4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以上提案的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在 《证券时报》 及在

http://www.cninfo.

com.cn

网站上公布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伟、李波

3

、网络投票的意见摘录：不适用

4

、结论性意见：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张伟、李波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其他有关本次会议召开、表决等事项的有效性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1

日

股票简称
：

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

000407

公告编号
：

2010-009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辰大街

2238

号山东胜利生物工程园一楼

大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王鹏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

5

人， 代表股数

46,322,363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99,409,265

的

9.28%

。

四、会议审议、表决并通过的提案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

、董事会

2009

年度工作报告（

46,322,363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未投票及无效票

0

股）；

2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46,322,363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未投票及无效票

0

股）；

3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报告（

46,322,363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未投票及无效票

0

股）；

分配方案：公司

2009

年确立了

"

以生物和农化为一体，以地产和投资为两翼

"

的战略发展

规划。 未来，公司将逐步进入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资金需求较大，上述资金需求主要依靠银

行融资及自有资金解决，着眼于公司及股东长远利益，

2009

年利润暂不分配，也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支持公司战略发展。

4

、监事会

2009

年度工作报告（

46,322,363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未投票及无效票

0

股）；

5

、听取独立董事

2009

年述职报告（

46,322,363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未投票及无效票

0

股）；

6

、公司

2009

年年报（

46,322,363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未投票及无效票

0

股）；

7

、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提案 （

46,322,363

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未投票及无效票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齐鲁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庆新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四月二十一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根据业务需要，经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决定对基金经理作如下调整：

一、免去沈雪峰女士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职务；

二、免去陆从珍女士安顺证券投资基金、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

理职务，聘任其为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截至公告日， 沈雪峰女士和陆从珍女士均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注册及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基金经理简历

陆从珍女士，经济学硕士，

9

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历。历任上海市工商局职员；京华

山一证券上海公司高级研究员；中企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高级研究员；东方证券研究部资深

研究员等职。

2008

年

3

月加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研究发展部高级研究员，

2009

年

5

月

16

日至

2010

年

4

月

21

日担任安顺证券投资基金和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助理。

证券简称
：

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

002191

公告编号
：

2010-012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关于举行

2009

年度业绩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年度报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

201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2009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0

年

4

月

10

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

《

2009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2010

年

4

月

10

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的有关要求

,

公司

定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

行

2009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

,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录

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年度报告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乔鲁予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

蒋辉先生，财务负责人富培军先生，独立董事张汉斌先生，公司保荐机构保荐人朱项平先生及

公司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002293

证券简称
：

罗莱家纺 公告编号
：

2010-013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

：

30

2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13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大道

1699

号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伟成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1

名，代表股份

106,146,941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75.6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

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106,146,9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2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106,146,9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3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

106,146,9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4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

106,146,9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5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赞成

106,146,9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106,146,9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上海）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航、屠勰。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旗下

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2008

］

38

号公告，以下简称

"

《指导意见》

"

）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

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下简称

"

《参考方法》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发布了《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

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

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资产净值影响超过

0.25%

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

"

指

数收益法

"

估值确定。

2010

年

4

月

20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

中信证券

"

（股票代码

600030

）继续

停牌，本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以及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

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

002270

证券简称
：

法因数控 公告编号
：〔

2010

〕

010

号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2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

案》，批准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900

万元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

6

个月，具体期限为自

2010

年

2

月

23

日至

2010

年

8

月

23

日。 （详见

2010

年

2

月

25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相关公告）

2010

年

2

月

23

日至

2010

年

4

月

20

日期间， 公司对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将

2,9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至此，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及存储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一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2008]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和中国证券业协会提供的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本

基金管理人自

2010

年

4

月

20

日起，对长期停牌股票按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确认，本公司旗下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截至

2010

年

4

月

20

日持

有

2

只长期停牌股票，具体为：华夏银行、中信证券，上述估值调整对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

净值的影响总计为

0.42%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截至

2010

年

4

月

20

日持有

1

只长期停牌股票为：中信证券，上述估值调整对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总计为

0.16%

。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截至

2010

年

4

月

20

日持有

2

只长

期停牌股票，具体为：中信证券、武汉塑料，上述估值调整对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

响总计为

0.042%

。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0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

002062

证券简称
：

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

2010-020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09

宏润债”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

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级（以下简称

"

新世纪评估

"

）对公司发行的

"09

宏润债

"

进行了跟踪评

级。

新世纪评估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宏润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评级报告维持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本次信用评级报告的具体情况，请查阅

2010

年

4

月

21

日于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报告全文。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1

日


